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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重要文件，請即垂注。如閣下有疑問，請尋求專業意見。

親愛的單位持有人：

滙豐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

- 滙豐亞洲債券基金

- 滙豐中國動力基金

- 滙豐中國增長基金

- 滙豐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各稱及統稱「子基金」）

吾等為本基金及子基金的經理人，現通知閣下以下變更。

本函件未有界定的詞語將具有與本基金現行說明書所界定者相同的涵義。

1. 適用於滙豐亞洲債券基金及滙豐中國動力基金的變更

滙豐亞洲債券基金及滙豐中國動力基金作出的主要投資過往乃以佔其非現金資產的百分比表示。

由即日起，此等子基金各自的投資政策已作出修訂，以訂明其主要投資乃以佔其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

各子基金的投資政策的修訂詳情載於本函件隨附的附錄。

2.可取得財務報告的方式

說明書已作出修改，以反映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統稱「報告」）將分別於每個財政年度結

束後四個月內及每年 1 月 31 日後兩個月內提供予單位持有人。於每次報告刊發時將通知單位持有人於

該等期間內可取得報告（印刷版及電子版）的時間和地點。儘管作出此修訂，報告的印刷版副本仍會應

單位持有人的要求提供，並可於經理人的辦事處索取。

3.說明書的其他加強披露

說明書已作出其他加強披露（如利益衝突的披露）。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經修訂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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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有上述修改的信託契約、經修訂說明書及子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將可在經理人的下述註冊辦事處免

費查閱。如閣下有任何疑問，請向閣下的財務顧問或慣常接觸的滙豐聯絡人查詢，或閣下應聯絡經理人，

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中 1 號滙豐總行大厦 22 樓（電話：(852) 2284 1229）。

經理人的董事願就本函件於寄發日期所載資料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

經理人

滙豐投資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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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滙豐亞洲債券基金及滙豐中國動力基金的投資政策的修訂節錄如下，並已標明相關變更以便閣下參照：

滙豐亞洲債券基金：

子基金最少將 70%的非現金資產資產淨值投資於成立在子基金名稱所反映的地區之發行機構所發行或在

該地區發行，或以子基金名稱所反映的貨幣或與所反映的地區有關的貨幣之債券。

滙豐中國動力基金：

子基金透過投資於由中國內地公司或從在中國內地的業務取得重大收益的公司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所

組成的投資組合，尋求長線資本增長。子基金可投資於在中國內地、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及其

他司法管轄區上市或掛牌的中國內地相關公司股份及與其股份掛鈎的證券，包括例如在中國內地的證券

交易所上市的 A 股及 B 股（及可供選擇的其他類別證券），以及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 H 股及紅籌企業

股份。子基金會將最少 70%的非現金資產資產淨值投資於上述證券。


